台泥（辽宁）水泥有限公司  橡胶颗粒验收标准
一、品质规范
 1.规范如下
	规范名称
	全水分Mt
	
粒度

	全硫St.ad
	 收到基发热量Qn.ar

	单位
	%
	cm
	%
	kcal/kg

	规范
	≤6.0
	≤5.0
	≤2.0
	≥5500


二、验收办法：
甲乙双方同意：
　　1采购标的数量的验收以
甲方厂内地磅为准。
　  本合同交货地点　甲方厂内堆场。　　
2采购标的品质的验收
甲方厂内检验数据为准；如果乙方对检验结果有异议，乙方须在结果报出后7日内提出书面复检申请，双方将底样送到甲方所在地地方商检部门或双方认可之化验室进行复检，复检以甲方收货时水分结果为基准，热值复检结果与甲方厂内化验结果误差在正负100Kcal/Kg内，以甲方厂内化验结果为准；误差超出100Kcal/Kg，则以甲方厂内化验结果及复检之结果两者平均数为准，全硫复检结果与甲方厂内化验结果误差在正负0.3%内，以甲方厂内化验结果为准；误差超出0.3%，则以甲方厂内化验结果及复检之结果两者平均数为准，所产生之费用由乙方负担。
[bookmark: _GoBack]三、品质罚则：
1. 乙方所交橡胶颗粒不得含杂质、泥土等，一经化验出则视为不合格品，甲方有权不予结算；如对甲方生产质量造成影响，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 
2.采购标的如违反品质规范，甲方得视其品质稳定性及时通知乙方暂停或停止供货，并按下列规定处理：
	序号
	检验项目
	扣罚标准
	扣罚计算

	1
	全水分
	检验值＞6.0%
	视为不合格品,进货吨数×（检验值-指标值）×2=扣罚重量

	2
	全硫(Air Dried)
	全硫＞2.0%
	视为不合格品，每升高0.1%时，扣单价减3元/吨。

	3
	收到基发热量Qn.ar
	5500 kcal/kg＞发热量≥5300 kcal/kg
	单价×（指标值-检验值）/指标值×2=扣罚单价

	
	
	发热量<5300 kcal/kg
	视为不合格品，单价×（指标值-检验值）/指标值×2=扣罚单价


    注：以上检验项目中如有视为不合格品内容则该项指标单批次计算，不纳入加权平均，其余采月加权平均计算。
